
 

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申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十四期） 

 

浙江申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辅导对象”“申吉

钛业”“公司”或“发行人”)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

等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申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辅导协议》及《浙江申吉钛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相关协议之补充

协议》（以下合称“《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

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辅导工作小组由赵亚南、盛立伟、冯韬、

赵一明、佘元中 5 人组成，由赵亚南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本

辅导期内，辅导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均

为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正式员工，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具备有

关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拥有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的工作经验，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均不存在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

业辅导工作的情形。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本

期辅导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通过展开尽职调查、召开中介机构

专项会议、问题诊断和专业咨询、个别答疑和督促整改等。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与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在前期尽职调查的基础上，通

过召开工作会议、访谈、查阅相关资料对辅导对象的基本情况、

业务经营情况、公司运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内部控制、独立

性、财务等多方面开展进一步尽职调查，讨论公司需改进事项，

督促辅导对象按照上市要求进行规范整改。本期辅导工作的具体

内容主要如下： 

1、辅导对象与持股比例 2.31%的外部机构投资者签署的股

权投资协议中约定了回购条款，辅导期内回购条款已触发，辅导

机构协助辅导对象积极与投资者进行协商和推进股权回购事宜。 

2、通过专题会、中介机构专项会等形式，就重点法律问题

及财务问题进行进一步梳理和研究，对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解决方

案并督促辅导对象按照上市要求尽快完成整改。 

3、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发展和业绩实现情况，基于公司

优势和特点制定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的目标，了解跟进主营业务

情况和核心竞争力，以满足发行审核条件；督促辅导对象形成明

确的未来发展计划，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规划，并积极推进

落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各项工作。 

4、辅导辅导对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和未来发展计划，并



 

制定可行的募集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在本期辅导过程中，公司对辅导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及

时完整地提供核查需要的资料，对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提出的建议

给予高度重视，并积极进行相应整改，辅导对象对国联民生承销

保荐提供的辅导材料也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在辅导期间，辅导对

象按照《辅导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参与配合辅导机构的

辅导工作。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天

册律师事务所共同协助了辅导工作的开展，作为证券服务机构参

与了尽职调查工作，提出专业意见，有效地配合了辅导机构的辅

导工作开展，并对辅导对象相关人员学习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起到了督促作用。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结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中国证

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有

关规定，以及 IPO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国联民生承销保荐会同

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对公司相关管理人员开展辅导工作，公司管理

人员进一步加强了合规意识，加深了对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的

理解，公司的公司治理、财务及内部控制情况持续改善。 

2、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申吉钛业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

治理结构、日常经营情况良好。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关注申吉钛业的控制权变更事宜，评估

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未来治理结构、日常经营、申报计划产生

的影响，并督促公司在实际控制人变更过程中关注相关内控、合

规事项。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一）辅导人员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辅导工作小组由赵亚南、盛立伟、冯韬、

赵一明、佘元中 5 人组成，由赵亚南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 

辅导人员均为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正式员工，均已取得证券从

业资格，均不存在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情形。 

（二）辅导工作内容 

下一阶段，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将继续辅导公司以进一步加深

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1、对接受辅导人员开展辅导培训 

辅导机构将通过集中授课、专题讨论、组织辅导对象自学、

个别答疑等方式继续开展辅导培训工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

公司上市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进行沟通交流，持续将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规则、证券市场动态、全面注册制、证监会“关于

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等方面的相关

内容分发给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学习了解，引导接受辅导人员持续

关注最新的监管政策和规范运作要求。 

2、持续进行相关问题的整改 

在辅导工作中，辅导机构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持续针对所发现的问题，会同公司相关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真

研究整改方案，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及其他方式进行分析和

解决。 

3、持续关注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辅导工作小组将及时跟进行业政策、行业动态以及公司的资

产情况、经营业绩情况，协助公司基于其优势和特点制定有利于

公司健康发展的目标和规划，明确主营业务和核心竞争力，促进

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健康发展。 

4、持续关注控制权及董事会成员变更事宜 

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关注公司控制权、董事会成员变更事

宜，以及对公司经营稳定性的影响。 

5、持续关注辅导对象所在行业最新发展情况 

实时跟进公司所在行业最新发展情况及公司经营状况，并综

合各种因素动态调整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6、持续关注辅导对象及其关键少数的口碑声誉情况 

持续跟踪关注辅导对象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等关键少数的口碑声誉情况,关注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背信失

信、负面舆情等情形。 

7、协助辅导对象稳步推进股权回购事宜 

辅导对象与持股比例 2.31%的外部机构投资者签署的股权投

资协议中约定了回购条款，目前回购条款已触发，股权回购正在

进行中，辅导机构将继续协助辅导对象稳步推进股权回购事宜。 



 

（以下无正文） 






